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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说明

序号 意见 修改说明

1 完善河流基本情况

已完善板桥河基本情况（含长

度、流域面积、流经区域、入

河支流、主要功能等），详见
P1-2

2 补充上一轮“一河一策”

实施方案实施完成情况

已补充上一轮“一河一策”实

施方案实施完成情况，详见P16-
23

3 进一步梳理3条河流存在的

主要问题，细化任务措施

已补充完善3条河流存在的主要

问题，并细化了任务措施，主

要问题详见P24-27，任务措施

详见P31-33

4 补充完善附图附表

已补充板桥河水系图、板桥河

管控范围图（含水质监测点位

置）、板桥河水功能区划图、

板桥河工程措施布置图；已完

善问题清单表、控制性指标清

单表、工程措施及责任清单表

，详见附图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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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一）河流概况

（1）河流水系

板桥河为南淝河左岸支流，有东西二源，东源于长丰县双墩镇

尚岗，为主源，上游建有中型张桥水库（双龙湖）；西源源于长丰

县双墩镇罗南，上游建有中型蔡塘水库（双凤湖）。板桥河全长

26.3km，流域面积 177.5km²，自北向南于南淝河宿州路桥下游 400

米处汇入南淝河。自张桥水库坝下至河口 23km河段，左岸为新站

开发区和瑶海区，建有三元产业园；右岸为长丰县、庐阳区，建有

双墩工业区、双凤工业区以及庐阳产业园。板桥河瑶海段自北二环

至南淝河，左岸为瑶海区，右岸为庐阳区，长 3.65km，境内流域面

积 3.5km²。

（2）社会经济情况

瑶海区位于合肥市主城区东部，东与肥东县接壤，西、南滨南

淝河，北邻新站区，面积 64.4平方公里，辖 1个镇、12个街道，常

住人口逾百万。近年来，先后荣获国家级老工业区搬迁改造试点

区、全国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示范

区、中国服装商贸名城、中国纺织服装流通转型升级特别创新奖等

多项荣誉。2023年，全年地区生产总值 761亿元、增长 3.5%，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增长 3.5%，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5.1%，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增长 3%，规模以上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长 5.2%，城镇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快于经济增长。

当前，全区上下聚焦转型发展，把握合肥东部新中心建设、国

家级老工业区搬迁改造试点区两大机遇，落实城区面貌转变、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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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升级、群众幸福感提升三大任务，实施城市能级、产业动能、

社会治理能力和效能四大提升工程，加快建设合肥东部新中心，全

力打造转型发展示范区、东部崛起新引擎、合肥新兴增长极，确保

实现“十四五”良好开局。社会治理能力和效能四大提升工程，坚持

产业立区不动摇，努力打造老工业基地产业转型示范区、老城区更

新改造示范区，早日成为高质量发展“千亿区”。

（3）流经乡镇及主要支流

板桥河瑶海区境内流经乡镇（街道）分别为：嘉山路街道、胜

利路街道。板桥河全段无支流。

板桥河流域水系图详见图 1-1。

表 1-1 板桥河瑶海区涉及行政区划表

河流名称
流经县

（区）名
岸别 乡（镇、街道）名称 村（社区）名称

板桥河 瑶海区 左岸
嘉山路街道 七里塘、板桥社区

胜利路街道 建设社区

个数合计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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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板桥河水系位置图

（二）水资源保护利用现状

（1）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落实情况

合肥市水务局关于印发《合肥市“十四五”用水总量和用水效率

控制指标》的通知（合水资函 [2022]25 号）明确了合肥市各县

（市）区、开发区用水总量及用水效率控制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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瑶海区水资源消耗总量和强度指标纳入合肥市市区统一考核，

2022年合肥市市区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水资源消耗总量和强度

双控行动确定控制指标全部达到年度控制目标要求。

表 1-2 2022年合肥市水资源管理控制指标完成情况

序号 水资源管理考核指标 2022年目标 2022年实际完成

1 用水总量（亿立方米） 市区 9.46 市区 8.87

2 万元 GDP用水量比 2020年下

降幅度（%）
市区下降 12% 市区下降 26%

3 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比 2020
下降幅度（%）

市区下降 15% 市区下降 25%

根据《2022年合肥市水资源公报》，2022年合肥市市区总用水

量为 8.87亿 m³，万元 GDP用水量为 11.03m³，万元工业增加值用

水量为 11.70m³，城市供水管网漏损率为 8.43%。除用水总量外其余

均达到目标要求，主要原因是人们的节水意识在逐渐提高。

（2）工业节水情况

瑶海区全面推动节水型社会建设，强化工业节水，目前已完成

重点行业节水型企业 1家，非重点行业节水型企业 12家，瑶海区节

水型企业创建名录见下表 1-3。

表 1-3 瑶海区节水型企业创建名录

序号 企业名称 创建时间 备注

1 合肥热电集团有限公司安能分公司 2019 市级

2 客来福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市级

3 合肥琥珀家具有限责任公司 2019 市级

4 安徽银通物联有限公司 2019 市级

5 安徽省通达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2020 区级

6 安徽金生丽水新材料有限公司 2020 区级

7 合肥精艺印刷有限公司 2020 区级

8 合肥龙岗混凝土有限公司 2020 区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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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名称 创建时间 备注

9 朱砖井污水处理厂有限公司 2020 区级

10 合肥南阳电子元件厂 2020 区级

11 合肥普尔德卫生材料有限公司 2020 区级

12 合肥海峰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2020 区级

13 安徽电信器材贸易工业有限公司责任公司 2020 区级

（3）生活节水情况

根据合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调整我市污水处理费、水资

源费征收标准和理顺城市供水价格的通知》（合政办 [2015]53

号），合肥市居民生活用水阶梯式水价分为三级，第一级水量基数

为每户每年 152立方米（含 152立方米），水价为 2.85元/立方米；

第二级水量基数为每户每年 152-240立方米（含 240立方米），水

价为 3.74元/立方米；第三级水量基数为每户每年 240立方米以上，

水价为 6.41元/立方米。瑶海区居民用水由供水集团统一供水，全部

实行了居民阶梯水价制度

瑶海区公共管网非居民用水户按照《合肥市城市节约用水管理

条例》（2018修订）的规定，取水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按照批准的年

度取水计划取水，超计划用水户应当向市节水办缴纳超计划加价水

费：①超计划用水百分之五～百分之三十的，超过部分按照现行标

准水价的一倍交费；②超计划用水百分之三十～百分之五十的，超

过部分按照现行标准水价的二倍交费；③超计划用水百分之五十以

上的，超过部分按照现行标准水价的三倍交费。

（三）水域岸线管理保护现状

（1）管理范围划界情况

根据《瑶海区南淝河、板桥河、二十埠河、小板桥河等河道管

理范围划定方案》的批复（瑶政秘〔2020〕1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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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桥河瑶海段位于板桥河左岸，自北二环至南淝河，河道长度

3.65km，外缘边界线长 3.69km。

（一）划界标准：无堤段以防洪挡墙外坡脚线为管理范围；有

堤段以背水侧堤角线外 10m护堤地为管理范围。

（二）划界范围：

左岸：

（1）有堤段

①自兴龙苑 2栋至设计大厦，河道管理范围线为防洪墙向外扩

10m。该段河道长度为 2.16km，外缘边界线长 2.14km。

②自市政大厦至宿州路，河道管理范围线为防洪墙向外扩

10m。该段河道长度为 0.48km，外缘边界线长 0.48km。

（2）无堤段

①自北二环至兴龙苑 2栋，以防洪墙外坡脚线作为河道管理范

围线，该段河道长度 0.43km，外缘边界线 0.47km；

②自设计大厦至市政大厦，以防洪墙外坡脚线作为河道管理范

围线，该段河道长度 0.17km，外缘边界线 0.17km；

③自宿州路至南淝河，以防洪墙外坡脚线作为河道管理范围

线，该段河道长度 0.41km，外缘边界线 0.43km。

（三）管理主体及主管部门：

管理主体：农林水务综合服务中心

主管部门：瑶海区农林水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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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河道岸线现状图

（2）水域岸线开发利用现状

根据现场排查，板桥河岸线利用主要包括桥梁，共 9处。

表 1-4 板桥河现有涉河建筑物调查表

序号 名称
位置

桥宽度（m） 备注
经度 纬度

1 北二环路桥 117.293029498 31.901755019 66

2 铁路桥 117.291822504 31.901253445 44

3 嘉山路桥 117.286160361 31.897908731 38

4 凤台路桥 117.282610458 31.894889905 30

5 龙潭桥路 117.283062410 31.892933233 12

6 临泉路桥 117.284435701 31.889143272 50

7 北一环路桥 117.284795117 31.881934835 64

8 宿州路桥 117.288340997 31.878405048 64

9 沿河路桥 117.289219421 31.875068380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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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板桥河涉河建筑物现状图

（四）水环境现状

（1）入河排口设置情况

现状瑶海区板桥河有排口 19个，均为城镇雨洪排口，各排口分

布情况详见表 1-5。

表 1-5 板桥河现有排口调查表

序

号
排口名称

排口位置 乡镇/街
道

排放方

式经度 纬度

1 合肥市瑶海区板桥河宿州

路桥北上游60米雨水排口
117°17′17.31480″ 31°52′44.89680″ 胜利路

街道
直排

2 合肥市瑶海区板桥河宿州

路桥北上游70米雨水排口
117°17′17.06280″ 31°52′45.21000″ 胜利路

街道
直排

3 合肥市瑶海区板桥河宿州

路桥北上游80米雨水排口
117°17′16.98720″ 31°52′45.63480″ 胜利路

街道
直排

4 合肥市瑶海区板桥河宿州

路桥北上游100米雨水排口
117°17′15.58680″ 31°52′46.97400″ 胜利路

街道
直排

5 合肥市瑶海区板桥河明光

路桥北上游70米雨水排口
117°17′6.63360″ 31°52′56.78760″ 嘉山路

街道
直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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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排口名称

排口位置 乡镇/街
道

排放方

式经度 纬度

6 合肥市瑶海区板桥河明光

路桥北雨水排口
117°17′6.91440″ 31°52′57.42480″ 嘉山路

街道
直排

7 合肥市瑶海区板桥河临泉

路桥南下游150米雨水排口
117°17′6.59400″ 31°53′14.61840″ 嘉山路

街道
直排

8 合肥市瑶海区板桥河临泉

路桥南下游10米雨水排口
117°17′4.88760″ 31°53′19.73400″ 嘉山路

街道
直排

9 合肥市瑶海区板桥河板苑

雨水泵站排口（北）
117°17′3.83280″ 31°53′23.21880″ 嘉山路

街道
直排

10 合肥市瑶海区板桥河板苑

雨水泵站排口（南）
117°17′4.11360″ 31°53′22.01640″ 嘉山路

街道
直排

11 合肥市瑶海区板桥河临泉

路桥北上游120米雨水排口
117°17′2.79960″ 31°53′25.55520″ 嘉山路

街道
直排

12 合肥市瑶海区板桥河临泉

路桥北上游250米雨水排口
117°17′1.25520″ 31°53′29.20560″ 嘉山路

街道
直排

13 合肥市瑶海区板桥河凤台

路桥北雨水排口
117°16′59.50920″ 31°53′43.60200″ 嘉山路

街道
直排

14 合肥市瑶海区板桥河嘉山

路桥北雨水排口
117°17′14.89920″ 31°53′55.35600″ 嘉山路

街道
直排

15 合肥市瑶海区板桥河铁路

桥1北上游60米雨水排口
117°17′32.02800″ 31°54′4.48920″ 嘉山路

街道
直排

16 合肥市瑶海区板桥河铁路

桥3北上游30米雨水排口
117°17′28.76640″ 31°54′3.91680″ 嘉山路

街道
直排

17 瑶海区板桥河北二环路桥

南下游50米雨水排口
117°17′32.02800″ 31°54′4.48920″ 嘉山路

街道
直排

18 瑶海区板桥河北二环路桥

南下游50米雨水排口
117°17′34.08720″ 31°54′5.04000″ 嘉山路

街道
直排

19 瑶海区板桥河北二环路桥

南下游10米雨水排口
117°17′34.29960″ 31°54′5.06160″ 嘉山路

街道
直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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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板桥河瑶海段汇水范围与排口位置示意图

（2）河道水质情况

根据生态环境部门关于板桥河鸳鸯路桥 2023年全年水质监测数

据，对板桥河水质监测成果进行评价。水质监测断面位置见附图

2，水质指标全年变化情况详见图 1-5。

表 1-6 瑶海区板桥河省控断面 2023年水质监测数据表

监测点

位

检测月

份

监测结果(mg/L）
水质类别 达标情况

高锰酸盐指数 COD NH3-N TP

鸳鸯路

桥（水

质目

标：Ⅳ
类）

1月 4.7 19 0.31 0.103 Ⅲ类 达标

2月 5.0 16 0.86 0.144 Ⅲ类 达标

3月 4.9 20 0.41 0.148 Ⅲ类 达标

4月 4.7 16 0.74 0.185 Ⅲ类 达标

5月 4.3 14 1.35 0.239 Ⅳ类 达标

6月 4.9 12 1.92 0.236 Ⅴ类 不达标

7月 5.4 20 2.43 0.299 劣Ⅴ类 不达标

8月 5.1 10 0.97 0.171 Ⅲ类 达标

9月 4.4 7 1.64 0.214 Ⅴ类 不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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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点

位

检测月

份

监测结果(mg/L）
水质类别 达标情况

高锰酸盐指数 COD NH3-N TP
10月 3.6 27 0.88 0.156 Ⅳ类 达标

11月 4.1 20 0.61 0.134 Ⅳ类 达标

12月 4.1 14 1.09 0.165 Ⅳ类 达标

平均值 4.6 16 1.10 0.183 Ⅳ类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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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板桥河2023年全年水质指标变化图

（3）水功能区情况

根据《合肥市水功能区划》，板桥河划分一级水功能区 1个，

二级水功能区 1个。

板桥河为南淝河左岸支流，自张桥水库（双龙湖）坝下至河口

23km河段，左岸为新站开发区和瑶海区，右岸为双墩镇、庐阳区，

建有双墩工业区、双凤工业区以及庐阳产业园。板桥河两岸工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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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集中、商业发达、人口密集，是合肥市市区重要涉水景观，开发

利用程度较高，划为“板桥河合肥开发利用区（一级）”。该段是合

肥市市区重要涉水景观，划为“板桥河合肥景观娱乐用水区”。主要

污染源为沿岸工业园区污废水及城市生活污水，北城污水处理厂和

蔡田铺污水处理厂尾水。水质管理目标近期为Ⅴ类，远期为Ⅳ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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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7

板
桥
河
一
级
水
功
能

区
划
表

一
级
功
能

区
名
称

水
系

河
流

所
属
区
域

范
围

水
质
代
表
断
面

长
度
（
km

）

水
质
管
理
目
标

划
分
依
据

起
始
断
面

终
止
断
面

20
23

20
30

板
桥
河
合

肥
开
发
利

用
区

巢
湖

板
桥
河

长
丰
、
庐

阳
、
新

站
、
瑶
海

双
龙
湖
（
坝
下
）

板
桥
河
河
口

二
级
区
划
定

23
二
级
区
划
确
定

开
发
利
用
程
度

较
高

表
1-
8

板
桥
河
二
级
水
功
能

区
划
表

一
级
功
能

区
名
称

二
级
功
能

区
名
称

水
系

河
流

所
属
区
域

范
围

水
质
代
表
断

面

长
度

（
km

）
功
能
排
序

水
质
管
理
目
标

起
始
断
面

终
止
断
面

20
23

20
30

板
桥
河
合

肥
开
发
利

用
区

板
桥
河
合
肥

景
观
娱
乐
用

水
区

巢
湖

板
桥
河

长
丰
、
庐

阳
、
新

站
、
瑶
海

双
龙
湖
（
坝

下
）

板
桥
河
河
口

板
桥
河
河
口

23
景
观

Ⅳ
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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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水生态现状

（1）生态敏感区情况

生态敏感区主要包括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水功能一级区的保护

区和保留区、自然保护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地、风景名胜区、

地质公园、森林公园、重要湿地及生态红线等。板桥河不涉及生态

敏感区。

（2）河流水系连通情况

板桥河上游建有水库。瑶海区河长制管控范围内河段河道阻隔

情况并不严重，基本对河流连通性不产生影响。

（3）水土保持情况

根据《合肥市水土保持规划（2016-2030年）》（报批稿），二

十埠河流域主要位于江淮分水岭水源涵养保土区。根据《安徽省水

土保持公报（2023 年）》，瑶海区现状水土流失面积分别为

0.48km²，占土地总面积的 0.19%。

瑶海区水土流失面积见表 1-9。

表 1-9 2023年瑶海区水土流失面积一览表（单位：km²）

县区 国土面积 水土流失面积 轻度 中度 强烈 极强烈 剧烈

瑶海区 247 0.48 0.48 0 0 0 0

合肥市 11496 590.50 552.47 22.23 13.63 1.73 0.44

（六）执法监管现状

（1）管理保护机构设立情况

瑶海区自 2020年起全面落实河长制，设立了区、镇（街道、开

发区）、居委会三级河长管理体系，并结合多个部门的力量，共同

推进水环境的治理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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瑶海区成立了以区委书记、区长为总河长的领导机构，明确了

各级河长的职责，并通过河长会议制度、信息共享制度、工作督察

制度等协调解决河湖管理保护的重点难点问题。

区河长办运用“河长+检察长+警长”、府检联动机制，牵头各

相关部门组成联合督导组，发挥相关行业、部门的优势，形成工作

合力。瑶海区分别与肥东县、包河区、庐阳区、新站区建立南淝

河、二十埠河、板桥河、小板桥河跨界河流联合机制，开展联防联

控行动，多次现场查看南淝河、二十埠河、板桥河、小板桥河水体

状况，并会商问题排口、断面及水环境治理工程等事宜。

（2）执法队伍情况

河长制办公室主要承担河长制组织实施具体工作，负责办理河

长会议的日常事务，落实总河长、副总河长、河长确定的事项，负

责拟订河长制管理制度和考核办法，监督、协调各项任务落实，组

织实施考核等工作。街镇、社区河长及河道监管人员主要负责协调

和督促责任水域治理和保护任务的落实，对责任水域进行日常巡

查，及时协调和督促处理巡查发现的问题，劝阻相关违法行为，对

难以解决或者劝阻违法行为无效的，及时报告区级河长、河长办或

者区级相关成员单位协调处理。

（七）上一轮“一河一策”方案实施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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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1

上
一
轮

“
一
河
一
策

”
问
题
整
治
情

况

分
项

主
要

问
题

及
成
因

简
要

剖
析

实
施

情
况

一
、

组
织

体
系
问

题

1 、
河

长
制

工
作

机
制

应

不
断
完
善

根
据

河
长

制
工

作
方

案
，

有
的

地
方

河
长

责
任

不
落

实
、

履
职

不

到
位

，
河

长
制

工
作

发
展

不
平

衡
。

各
相

关
管

理
部

门
分

工
虽

然

细
致

明
确

，
但

以
河

长
制

牵
头

，
各

部
门

协
调

联
动

的
机

制
还

有

待
加

强
。

河
长

公
示

牌
维

护
管

理
不

到
位

，
部

分
公

示
牌

存
在

破

损
现
象
，
人
员
变
动
没
有
及
时
更
新
。

区
河

长
办

持
续

督
促

街
居

河
长

、
副

河
长

单
位

履
职

尽
责

，

强
化

部
门
、
属
地
工
作
合
力
；

区
河

长
办

不
定

期
督

促
涉

河
属

地
做

好
河

长
公

示
牌

更
新

、

维
护

，
并

及
时

安
排

人
员

同
步

调
整

省
决

策
系

统
里

相
应

河

长
公

示
牌
信
息
。

二
、

水
资

源
保
护

问
题

1、
节
水
意
识
仍
需
提
升

城
镇
居
民
的
节
水
意
识
薄
弱
，
节
水
、
洁
水
宣
传
仍
需
强
化
。

结
合

“
世

界
水

日
”

、
“

中
国

水
周

”
，

每
年

3
月

22
日

，

区
农

林
水

务
局

（
水

务
科

、
河

长
制

工
作

科
）

联
合

相
关

部

门
和

属
地

，
在

辖
区

内
定

期
开

展
水

法
以

及
河

长
制

宣
传

活

动
，

现
场

发
放

宣
传

手
册

、
宣

传
物

品
等

，
进

一
步

提
高

群

众
节

水
、
护
水
意
识
。

三
、

水
域

岸
线
管

控
问

题

1 、
生
态
岸
线
比
例
较
低

该
段

已
全

部
为

城
市

建
成

区
，

河
道

两
岸

常
水

位
下

已
全

部
修

建

浆
砌
石
和
生
态
砖
直
立
堤
岸
，
生
态
岸
线
比
例
较
低
。

为
确

保
防
洪
安
全
，
城
区
河
流
多
为
硬
质
护
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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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项

主
要

问
题

及
成
因

简
要

剖
析

实
施

情
况

四
、

水
污

染
防
治

问
题

1 、
雨
污
合
流
问
题
尚
存

板
桥

河
瑶

海
段

穿
城

而
过

，
瑶

海
区

老
城

区
占

比
较

大
，

仍
有

老

旧
小
区
存
在
合
流
制
排
水
情
况
。

通
过

老
旧

小
区

改
造

、
排

水
户

整
改

、
调

蓄
池

项
目

、
积

涝

点
整

治
、

管
网

清
淤

及
养

护
、

排
水

系
统

雨
污

混
接

改
造

工

程
等

，
近
年
来
，
我
区
水
质
一
直
保
持
稳
定
达
标
；

20
23

年
1-
12

月
，

瑶
海

区
5个

水
质

考
核

断
面

均
值

均
达

到
Ⅳ

类
水

考
核

标
准

，
其

中
南

淝
河

合
钢

二
厂

下
游

、
长

江
东

大

街
与

南
淝

河
交

叉
口

、
二

十
埠

河
瑶

海
区

出
境

、
小

板
桥

河

入
二

十
埠
河
口
等
4处

断
面
达
到
Ⅲ
类
水
标
准
；

20
24

年
1-
7
月

，
瑶

海
区

5
个

水
质

考
核

断
面

均
值

均
达

到

Ⅳ
类

水
考

核
标

准
，

其
中

南
淝

河
合

钢
二

厂
下

游
、

长
江

东

大
街

与
南

淝
河

交
叉

口
、

二
十

埠
河

瑶
海

区
出

境
等

3
处

断

面
达

到
Ⅲ
类
水
标
准
。

五
、

水
环

境
治
理

问
题

1、
存

在
城

市
地

表
径

流

污
染
现
象

瑶
海

区
境

内
板

桥
河

目
前

已
基

本
全

部
发

展
成

为
城

市
建

成
区

，

在
暴

雨
初

期
，

降
雨

径
流

将
地

表
的

、
沉

积
在

下
水

管
网

的
污

染

物
在

短
时

间
内

突
发

性
冲

刷
汇

入
受

纳
水

体
造

成
水

体
污

染
，

降

雨
过
后
直
接
导
致
河
流
水
质
变
差
。

近
年

来
，

瑶
海

区
持

续
加

强
沿

街
店

面
管

理
，

着
力

减
少

面

源
污

染
；

同
时

，
通

过
常

态
化

开
展

管
网

清
淤

、
积

极
谋

划

河
道

清
淤

项
目

等
措

施
，

旨
在

进
一

步
减

少
由

河
道

底
泥

或

管
网

内
污
染
物
造
成
的
水
体
污
染
。

六
、

水
生

态
修
复

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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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项

主
要

问
题

及
成
因

简
要

剖
析

实
施

情
况

1 、
生

物
多

样
性

有
待

提

高

随
着

瑶
海

区
人

口
增

大
和

经
济

活
动

频
繁

，
生

态
系

统
受

干
扰

程

度
和

水
生

生
物

多
样

性
受

威
胁

程
度

与
日

俱
增

，
一

定
程

度
影

响

水
生
生
物
多
样
性
。

目
前

瑶
海

区
河

流
鱼

类
水

生
生

物
多

样
性

已
达

标
，

无
需

增

殖
放

流
。

七
、

执
法

监
督
问

题

1 、
联

防
联

控
机

制
有

待

深
入
落
实

瑶
海

区
板

桥
河

执
法

监
管

涉
及

水
利

、
生

态
环

境
、

自
然

资
源

、

住
建

、
农

业
、

林
业

、
交

通
等

相
关

部
门

，
存

在
多

头
管

理
现

象
，

监
管

难
以

形
成

合
力

，
监

管
效

率
相

对
较

低
；

河
流

动
态

监

管
能
力
不
足
，
信
息
互
通
存
在
壁
垒
，
无
法
实
现
实
时
共
享
。

针
对

整
改

缓
慢

的
排

水
户

，
我

区
坚

持
运

用
“

河
长
+警

长
+

检
察

长
”

机
制

，
约

谈
企

事
业

单
位

主
体

，
对

持
续

敷
衍

整

改
的

排
水
户
，
交
由
执
法
部
门
严
肃
处
罚
；

通
过

查
看

区
级

自
建

的
巡

河
系

统
，

可
有

效
掌

握
街

居
河

长

巡
河

情
况
，
实
现
动
态
监
管
；

目
前

，
我
区
河
流
每
日
水
质
情
况
已
实
现
及
时
共
享
。

2 、
执

法
监

管
能

力
有

待

加
强
。

河
流

管
理

保
护

执
法

队
伍

人
员

少
、

经
费

不
足

、
手

段
单

一
、

力

量
弱

，
日

常
监

管
有

待
加

强
。

河
长

制
工

作
经

费
相

对
不

足
，

基

层
管
护
设
备
缺
乏
。
涉
河
监
管
信
息
化
手
段
不
够
、
能
力
不
足
。

自
20
20

年
9月

以
来

，
区

河
长

办
坚

持
组

织
人

员
不

定
期

开
展

暗
访

巡
河

，
持

续
督

促
街

居
河

长
履

职
尽

责
，

进
一

步
强

化

“
四

乱
”
问
题
整
改
成
效
；

不
定

期
督

促
各

涉
河

属
地

及
时

更
新

河
长

信
息

，
持

续
做

好

河
长

公
示
牌
更
新
维
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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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2

上
一
轮
“
一
河
一
策

”
目
标
指
标
达

成
情
况

分
类

河
流
控
制
性
指
标

类
型

阶
段
目
标

达
到
情
况

20
21

20
22

20
23

（
一
）
水
资
源
保
护

1、
用
水
总
量

面
上
型

符
合
合
肥
市
市
区
要
求

符
合
合
肥
市
市
区
要

求

（
二
）
水
域
岸
线
管
护

1、
管
理
范
围
划
定
成
果
执
行
率

（
1）

界
桩
、
界
碑
、
公
告
牌
完
好
率
（
%
）

河
流
型

10
0

10
0

10
0

10
0%

（
2 ）

违
规
侵
占
管
理
范
围
程
度

河
流
型

一
般

一
般

一
般

无
新
增

2、
岸
线
功
能
分
区
管
理
执
行
率
（
%
）

河
流
型

60
80

10
0

未
进
行
分
区

（
三
）
水
污
染
防
治

1 、
城
镇
生
活
垃
圾
无
害
化
处
理
率
（
%
）

面
上
型

10
0

10
0

10
0

10
0%

（
四
）
水
环
境
治
理

1、
控
制
断
面
水
质
达
标
比
例
（
%
）

河
流
型

10
0

10
0

10
0

10
0%

2、
城
市
黑
臭
水
体
水
体
消
除
比
例

面
上
型

10
0

10
0

10
0

10
0%

（
五
）
水
生
态
修
复

1 、
水
系
连
通
性

河
流
型

良
好

良
好

良
好

良
好

2、
生
态
流
量
满
足
程
度

河
流
型

满
足

满
足

满
足

满
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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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3

上
一
轮
“
一
河
一
策

”
任
务
措
施
落

实
情
况

类
别

序
号

措
施
名
称

措
施
内
容

实
施
情
况

（
一
）
组
织
体

系
建
设

1
健
全
工
作
机
制

完
善
公
众
监
督
举
报
反
馈
机
制
，
鼓
励
引
导

社
会
组
织
和
公
众
参
与
河
流
管
护
，
完
善
河

长
制
会
议
制
度
、
督
查
暗
访
、
信
息
共
享
、

联
席
会
议
等
制
度
。
强
化
跨
界
河
流
联
防
联

控
，
建
立
联
合
河
长
制
，
完
善
部
门
协
同
、

多
方
协
作
工
作
机
制
，
进
一
步
落
实
“ 河

长

+检
察
长
”、

河
警
长
制
。

保
持
河

长
公

示
牌

上
河

长
（

河
长
办

）
电

话
信

息
实

时
更

新
，
确

保
时

刻
接
受
群
众
监
督
；

组
织
人
员
不
定
期
开
展
暗
访
巡
河
，
及
时
发
现
问
题
并
转
办
至
各
相
关

责
任
单
位
；

进
一
步
完
善
信
息
共
享
机
制
，
确
保
每
日
水
质
数
据
实
现
及
时
共
享
；

与
庐
阳

区
、

包
河

区
、

新
站

区
、
肥

东
县

等
相

邻
县

区
，

分
别
建

立
跨

界
河
流
联
合
河
长
制
；

及
时
建
立
“
河
长
+检

察
长
”
、
“
河
长
+警

长
”
机
制
，
不
定
期
组
织

检
察
长
召
开
雨
污
混
接
整
改
约
谈
会
，
推
动
问
题
大
排
水
户
整
改
。

2
强
化
河
湖
管
护

责
任
落
实

持
续
完
善
组
织
体
系
，
推
进
河
长
制
责
任
体

系
延
伸
覆
盖

所
在
流

域
农

村
水

系
和

小
微

水
体

。
明

确
协

助
单

位
、
相
关
河
长
及
有
关

单
位
的
“一

河
一
策
”实

施
职
责
，
落
实
河
长

履
职
规
范
，
夯
实
巡
河
责
任
制
，
强
化
河
长

履
职
尽
责
。
河
长
人
员
调
整
，
及
时
做
好
工

作
交
接
。

不
定
期

开
展

小
微

水
体

、
黑

臭
水
体

排
查

，
确

保
辖

区
所

有
水
体

应
管

尽
管
；

持
续
督
促
副
河
长
单
位
、
各
街
居
河
长
履
职
尽
责
；

每
年
定

期
组

织
河

长
制

培
训

班
一
次

，
进

一
步

提
高

街
居

河
长
履

职
能

力
；

持
续
做
好
河
长
公
示
牌
信
息
动
态
调
整
；

待
市
级

河
湖

长
制

工
作

交
接

制
度
印

发
后

，
及

时
制

定
区

级
河
长

制
工

作
交
接
制
度
。

3
进
一
步
完
善
河

长
制
基
础
工
作

完
善
“一

河
一
档
”，

动
态
更
新
河
长
公
示

牌
，
推
进
河
长
制
电
子
公
示
牌
的
建
设
与

使
用
。

及
时
做
好
“
一
河
一
档
”
填
报
以
及
河
长
公
示
牌
信
息
的
动
态
更
新
。

4
完
善
公
众
监
督

举
报
反
馈
机
制

完
善
社
会
公
众
参
与
机
制
，
建
设
监
督
载

体
，
畅
通
监
督
举
报
渠
道
，
引
入
并
规
范
第

三
方
监
督
、
评
估
，
强
化
社
会
监
督
，
激
励

广
大
群
众
积
极
参
与
水
利
监
督
。

保
持
河

长
公

示
牌

上
河

长
电

话
及
监

督
举

报
电

话
及

时
更

新
、
每

年
定

期
在
区

政
府

网
站

公
布

各
级

河
长
名

单
，

确
保

更
多

途
径

接
受
公

众
监

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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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别

序
号

措
施
名
称

措
施
内
容

实
施
情
况

（
二
）
水
资
源

保
护

1
提
高
水
资
源
保

障
能
力

按
照
“统

一
调
配
、
多
源
互
济
”的

要
求
，
采

取
“充

分
挖
掘
地
表
水
、
加
大
利
用
非
常
规

水
” 的

水
资
源
开
发
利
用
方
式
，
合
理
配
置

水
资
源
，
优
化
调
整
供
水
结
构
，
实
施
多
水

源
供
水
，
保
障
供
水
安
全
。

加
大

朱
砖

井
、

钟
油

坊
等
2个

污
水

处
理

厂
的

尾
水

综
合

利
用

，
优

化

供
水
结
构
。

2
持
续
推
进
各
领

域
节
水

强
化
推
进
企
业
节
水
改
造
，
加
大
非
常
规
水

源
利
用
，
提
升
污
水
处
理
能
力
和
标
准
，

建
设
再
生
水
利
用
设
施
，
提
高
再
生
水
利

用
率
。

加
强
节

水
型

社
会

建
设

，
推

进
钟
油

坊
污

水
处

理
厂

配
套

设
施
建

设
，

提
高
再
生
水
利
用
率
。

（
三
）
水
域
岸

线
管
护

1
更
新
完
善
管
理

范
围
标
识
标
牌

规
范
界
桩
界
碑
埋
设
，
及
时
修
复
损
坏
的

界
桩
界
碑
。
在
更
新
河
长
公
示
牌
时
，
标
注

板
桥
河
管
理
范
围
信
息
，
在
显
著
位
置
设
置

管
理
范
围
信
息
公
告
牌
。

及
时
更
新
完
善
河
长
公
示
牌
信
息
，
确
保
公
示
牌
位
置
方
便
易
找
。

2
持
续
实
施
岸
线

突
出
问
题
整
治

按
照
《
水
利
部
办
公
厅
关
于
深
入
推
进
河
湖

“清
四
乱
”常

态
化
规
范
化
的
通
知
》
要
求
，
针

对
侵
占
岸
线
现
象
、
不
符
合
岸
线
分
区
管
控

要
求
的
区
域
，
常
态
化
开
展
乱
占
、
乱
采
、

乱
堆
、
乱
建
等
行
为
的
清
理
整
治
行
动
。
建

立
长
效
机
制
，
加
强
监
管
力
度
，
严
禁
违
法

侵
占
岸
线
的
各
类
活
动
。

持
续
做
好
“
四
乱
”
问
题
排
查
、
整
治
。

（
四
）
水
污
染

防
治

1
强
化
水
质
目
标

管
理

根
据
水
污
染
防
治
工
作
部
署
，
强
化
水
功
能

区
监
督
管
理
，
强
化
地
表
水
考
核
断
面
水

质
目
标
管
理
。

根
据
水

质
目

标
要

求
，

提
高

巡
河
质

量
，

加
密

巡
河

频
次

，
加
强

河
道

保
洁
，

深
入

推
进

住
宅

小
区

、
企
事

业
单

位
等

排
水

户
雨

污
混
接

问
题

整
改
，

积
极

谋
划

老
旧

小
区

改
造
、

河
道

清
淤

等
项

目
，

及
时
进

行
水

质
超
标

预
警

，
进

一
步

提
高

辖
区

5
条

河
流

水
质

，
确

保
水

质
稳

定
达

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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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别

序
号

措
施
名
称

措
施
内
容

实
施
情
况

2
提
高
城
镇
污
水

处
理
能
力

完
成
市
政
雨
污
错
接
混
接
点
治
理
、
破
旧
管

网
修
复
改
造
和
雨
污
分
流
改
造
，
基
本
做
到

污
水
管
网
全
覆
盖
，
生
活
污
水
全
收
集
、

全
处
理
。

持
续
开

展
雨

污
管

网
混

接
、

错
接
整

改
，

加
大

破
旧

管
网

修
复
力

度
，

深
入
实

施
住

宅
小

区
、

企
事

业
单
位

等
排

水
户

雨
污

分
流

改
造
，

加
强

积
涝
点
整
治
，
确
保
排
口
旱
季
无
流
水
、
汛
期
污
染
强
度
较
低
。

3
提
升
城
镇
生
活

垃
圾
处
理
水
平

完
善
垃
圾
分
类
收
运
体
系
，
推
进
生
活
垃
圾

从
源
头
减
量
，
规
范
生
活
垃
圾
无
害
化
处
理

设
施
建
设
和
运
行
监
管
，
实
现
城
镇
生
活
垃

圾
减
量
化
、
无
害
化
、
资
源
化
。

持
续
推
进
垃
圾
分
类
，
加
强
生
活
垃
圾
无
害
化
处
理

4
落
实
水
污
染
联

防
联
控
机
制

水
利
、
生
态
环
境
、
住
建
、
农
业
等
多
部
门

定
期
开
展
联
合
防
控
，
严
格
源
头
防
控
，
加

强
会
商
协
作
，
强
化
监
测
预
警
，
协
调
解
决

问
题
，
形
成
监
管
合
力
，
及
时
有
效
防
范

和
处
置
水
污
染
事
件
。

区
河
长

办
联

合
住

建
、

环
保

、
园
管

、
商

务
、

教
体

等
行

业
主
管

部
门

及
相
关

属
地

，
持

续
推

进
辖

区
内
问

题
排

水
户

整
改

，
进

一
步
提

高
入

河
水
质
；

加
强
水
质
监
测
预
警
，
确
保
水
质
稳
定
达
标
。

（
五
）
水
环
境

治
理

1
持
续
推
进
河
道

水
质
达
标

依
据
水
体
达
标
建
设
方
案
，
全
面
摸
排
河
流

污
染
源
调
查
，
20
23

年
组
织
实
施
河
道
污

染
治
理
，
20
23

年
瑶
海
区
板
桥
河
水
质
稳

定
保
持
为
Ⅳ

类
。

根
据

市
水

防
办

通
报

，
20
23

年
，

瑶
海

区
5个

水
质

考
核

断
面

均
值

均

达
到
Ⅳ
类
水
考
核
标
准
。

2
城
镇
面
源
污
染

治
理

加
强
流
域
初
期
雨
水
污
染
治
理
，
深
入
排

查
、
完
善
流
域
内
污
水
、
雨
水
管
网
，
建
设

一
批
初
期
雨
水
调
蓄
设
施
，
削
减
城
镇
面
源

污
染
，
推
进
河
流
水
质
达
标
。
20
23

年
，

推

进
板

桥
河

初
期

雨
水

调
蓄

等
工

程
建

设
。

20
23

年
，
瑶

海
区

板
桥

河
初
期

雨
水

径
流

污
染

控
制
工

程
较

计
划

工
期

提
前
2个

月
完
工
；

目
前

，
瑶

海
区

南
淝

河
、

二
十

埠
河

、
小

板
桥

河
以

及
板

桥
河

等
4 座

调
蓄
池
均
已
投
入
运
营
，
削
减
污
染
物
效
益
明
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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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别

序
号

措
施
名
称

措
施
内
容

实
施
情
况

（
六
）
水
生
态

修
复

1
优
化
河
湖
水
系

连
通
和
生
态
用

水
调
度

以
现
有
自
然
河
湖
水
系
、
调
蓄
工
程
和
排
涝

工
程
为
依
托
，
保
持
生
态
水
位
，
减
少
控
制

性
工
程
对
水
生
生
物
的
影
响
。
推
进
水
系
连

通
工
程
建
设
实
施
，
在
优
先
保
证
应
急
备
用

水
源
供
水
和
生
态
需
水
量
的
情
况
下
，
持
续

优
化
区
域
河
湖
水
系
连
通
。

瑶
海
区
河
道
日
常
补
水
以
上
游
及
区
内
污
水
处
理
厂
尾
水
补
水
为
主
；

配
合
上
级
做
好
“
引
江
济
淮
”
等
水
源
调
度
工
作
。

2
维
护
水
生
生
物

多
样
性

持
续
加
强
增
殖
放
流
，
提
高
水
生
生
物
多

样
性
。

目
前
瑶
海
区
河
流
鱼
类
水
生
生
物
多
样
性
已
达
标
，
无
需
增
殖
放
流

3
推
进
河
湖
健
康

评
价
和
幸
福
河

湖
示

范
建

设

定
期
组
织
开
展
湖
区
资
源
现
状
调
查
和
健
康

评
价
，
逐
步
建
立
河
湖
健
康
档
案
，
实
行
动

态
管
理
，
以
此
为
基
础
，
对
标
幸
福
示
范
河

湖
建
设
评
价
标
准
，
大
力
推
进
幸
福
河
湖
示

范
建
设
，
积
极
争
创
幸
福
河
湖
。

20
22

年
，

委
托

第
三

方
完

成
二

十
埠

河
、

板
桥

河
、

小
板

桥
河

等
3条

河
流
的
健
康
评
价
报
告
编
制
。

(七
)执

法
监

管

1
完
善
河
湖
长
制

组
织
体
系

进
一
步
明
确
管
护
责
任
主
体
，
推
进
常
态
化

巡
查
；
设
置
河
湖
管
护
员
进
行
日
常
管
护
。

加
强
河
长
制
工
作
机
构
能
力
建
设
和
巡

（
护
）
河
队
伍
建
设
，
建
立
健
全
“河

长
湖
长

+河
长
办
+部

门
+巡

（
护
）
河
员
”的

河
湖

长
制
运
行
机
制
。

街
居
河
长
开
展
常
态
化
巡
河
，
今
年
以
来
，
已
累
计
巡
河
13
21
次
；

区
河
长

办
组

织
人

员
开
展

不
定

期
暗

访
巡
河

，
今

年
以
来

，
已

发
现

并

通
报
问
题
21
5处

，
截
至
目
前
，
已
完
成
整
改
20
8个

；

不
定
期

牵
头

区
级

相
关
部

门
和

属
地

开
展
联

合
巡

河
走
河

，
精

准
查

找

问
题
、
分
析
水
质
超
标
原
因
。

2
进
一
步
完
善
河

长
履
职
机
制

完
善
“河

长
+检

察
长
”、

“河
长
+警

长
”等

机

制

充
分
发

挥
府

检
联

动
作

用
，

不
定
期

联
合

区
检

察
院

开
展

问
题
大

排
水

户
整
改
约
谈
会
，
推
动
问
题
整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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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别

序
号

措
施
名
称

措
施
内
容

实
施
情
况

3
进
一
步
推
动
部

门
协
同
和
区
域

联
动

完
善
对
河
长
会
议
成
员
单
位
考
核
、
述
职
等

机
制
，
用
好
河
湖
长
制
生
态
检
察
官
工
作
机

制
，
督
促
部
门
落
实
河
湖
长
制
各
项
任
务
，

推
进
河
湖
管
护
步
入
制
度
化
、
法
治
化
轨

道
。
设
置
跨
县
区
河
湖
交
界
点
的
水
质
监

测
，
建
立
相
对
应
的
奖
惩
机
制
，
完
善
上
下

游
、
左
右
岸
河
湖
管
护
责
任
。

各
副
河

长
单

位
及

涉
河

属
地

，
每
年

定
期

开
展

河
长

履
职

情
况
述

职
报

告
；

对
河
道
开
展
常
态
化
水
质
监
测
、
汛
期
（
水
质
异
常
情
况
）
加
密
监
测

4
加
大
河
湖
管
理

保
护
投
入

进
一
步
加
大
河
湖
长
制
工
作
经
费
和
治
理

管
理
保
护
经
费
的
投
入
，
切
实
落
实
河
湖
管

护
经
费
，
建
立
日
常
管
护
制
度
，
切
实
保
障

推
进
河
湖
长
制
各
项
举
措
全
面
见
效
，
长
效

管
护
取
得
实
效
；
完
善
河
湖
管
理
信
息
管
理

系
统
，
建
立
和
完
善
河
长
信
息
、
河
湖
状

况
、
河
湖
管
护
绩
效
数
据
库
，
构
建
互
联
互

通
、
信
息
共
享
、
运
转
高
效
的
管
理
平
台
。

区
级
自

建
的

河
长

制
河

湖
信

息
管
理

平
台

可
用

于
记

录
街

居
河
长

日
常

巡
河
的

时
段

、
轨

迹
以

及
上

传
巡
河

发
现

的
问

题
等

，
便

于
更
好

地
掌

握
街
居
河
长
巡
河
情
况
。

5
进
一
步
畅
通
公

众
参
与
渠
道

推
广
“河

湖
长
制
+生

态
护
河
员
”模

式
，
聘

用
辖
区
热
心
居
民
担
任
“ 生

态
+ 护

河
员
” ，

充
实
河
湖
管
护
力
量
。
广
泛
动
员
社
会
各
界

力
量
参
与
推
进
幸
福
河
湖
建
设
，
打
通
河

湖
管
护
“最

后
一
公
里
”。

拟
联
合
团
委

等
部
门
成
立
河
长
制
志
愿
服
务
队
，
引
导
更
多
政
府
部
门

及
团
体
参
与

河
流
管
护
，
宣
传
河
流
保
护
知
识
，
以
期
带
动
更
多
公
众

参
与
其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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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存在问题

（一）水资源保护

节水意识仍需提升：瑶海区通过开展一系列水情宣传与节水教

育活动，节水减排意识已逐渐形成，但实际社会活动中水资源浪费

现象还屡见不鲜，节水意识尚未转化为节水行为准则，节水、洁水

宣传仍需强化。

（二）水域岸线管护

岸线突出问题整治：针对侵占岸线现象、不符合岸线分区管控

要求的区域，常态化开展乱占、乱采、乱堆、乱建等行为的清理整

治行动。

（三）水污染防治

泵站存在旱季污水汇入：板桥河瑶海区一侧的板苑泵站、明光

路泵站的收水管网可能均存在雨污混接等问题，导致旱季存在生活

污水汇入，最终在雨后汇集的生活污水会与雨水一起排入板桥河，

对板桥河汛期断面水质造成较大影响。

经排查板苑泵站排口汇水范围内共有利港银河新城、元一名城

A区、元一名城 B区、元一名城 C区等小区存在雨污混接、错接等

问题；明光路泵站排口汇水范围主要为安徽轻工商城存在雨污混

接、错接等问题。

部分小区存在雨污混接、错接问题：板桥河汇水范围内的多个

小区存在雨污混接、错接等问题，导致部分生活污水进入雨水管道

最终进入板桥河，造成板桥河汛期污染物浓度升高。

河道底泥淤积：2023年6月份板桥河鸳鸯路桥断面出现了连续水

质超标的情况，在现场调研中发现鸳鸯路桥省控站点处河道较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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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道水体流速较慢，大量底泥在此处淤积，导致站点在淤泥中取

样，因此水质出现超标。

对岸存在旱季溢流排口（庐阳区）：板桥河瑶海区段的对岸庐

阳区共有4座旱季溢流排口，分别为大富绿洲铁路桥下排口、嘉山路

桥北80米排口、北一环路桥上游400米排口、宿州路上游110米排

口。

（三）水环境治理

水质不稳定：①年度达标情况分析：板桥河 2021-2023年年均值

均已达到“十四五”Ⅳ类水目标。

②月度达标情况分析：2021 年断面水质对比“十四五”目标

值，3月、8月水质超标。其中氨氮于 3月超标，超标倍数为 1.31；

总磷于 8 月超标，超标倍数为 1.13。2022 年断面水质对比“十四

五”目标值，3月、7月水质超标，均为氨氮超标，超标倍数分别为

1.18、1.35。2023年断面水质对比“十四五”目标值，6月、7月、9

月超标，且超标因子均为氨氮，超标倍数分别为 1.28、1.62、1.09。

③根据对板桥河近三年水质的年度及月度分析，板桥河个别月

份水质达到Ⅴ、劣Ⅴ类，主要超标因子为氨氮、总磷，板桥河水质尚

未实现稳定达标。

表 2-1 板桥河鸳鸯路桥省控断面水质数据表

年份 月份
高锰酸

盐指数
COD 氨氮 总磷

水质类

别

“十四五”目

标达标情况

2021

1月

-

13 0.51 0.14 Ⅲ 达标

2月 13 0.09 0.15 Ⅲ 达标

3月 16 1.97 0.27 Ⅴ 超标

4月 18 0.82 0.19 Ⅲ 达标

5月 18 1.02 0.17 Ⅳ 达标

6月 27 1.01 0.16 Ⅳ 达标

7月 23 0.56 0.16 Ⅲ 达标

8月 16 0.68 0.34 Ⅳ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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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月份
高锰酸

盐指数
COD 氨氮 总磷

水质类

别

“十四五”目

标达标情况

9月 15 0.08 0.21 Ⅳ 达标

10月 11 0.07 0.26 Ⅳ 达标

11月 20 0.44 0.18 Ⅲ 达标

12月 21 0.16 0.10 Ⅱ 达标

2021年均值 - 17 0.58 0.20 Ⅲ 达标

“十四五”目

标
10 30 1.5 0.3 Ⅳ /

2022

1月 4.4 20 0.44 0.176 Ⅳ 达标

2月 3.6 20 1.08 0.174 Ⅳ 达标

3月 4.8 18 1.77 0.259 V 超标

4月 3.8 17 1.13 0.218 Ⅳ 达标

5月 7.1 16 0.30 0.178 Ⅲ 达标

6月 6.6 20 1.41 0.110 Ⅳ 达标

7月 5.9 16 2.02 0.266 劣V 超标

8月 3.7 15 0.57 0.174 Ⅲ 达标

9月 4.0 12 0.03 0.122 Ⅲ 达标

10月 4.3 15 0.53 0.136 Ⅲ 达标

11月 4.1 14 0.48 0.149 Ⅲ 达标

12月 4.1 16 0.32 0.158 Ⅲ 达标

2022年均值 4.8 16 0.92 0.183 Ⅲ 达标

“十四五”目

标
10 30 1.5 0.3 Ⅳ /

2023

1月 4.7 19 0.31 0.103 Ⅲ 达标

2月 5.0 16 0.86 0.144 Ⅲ 达标

3月 4.9 20 0.41 0.148 Ⅲ 达标

4月 4.7 16 0.74 0.185 Ⅲ 达标

5月 4.3 14 1.35 0.239 Ⅳ 达标

6月 4.9 12 1.92 0.236 Ⅴ 超标

7月 5.4 20 2.43 0.299 劣Ⅴ 超标

8月 5.1 10 0.97 0.171 Ⅲ 达标

9月 4.4 7 1.64 0.214 Ⅴ 超标

10月 3.6 27 0.88 0.156 Ⅳ 达标

11月 4.1 20 0.61 0.134 Ⅳ 达标

12月 4.1 14 1.09 0.165 Ⅳ 达标

2023年均值 4.6 16 1.10 0.183 Ⅳ 达标

“十四五”目

标
10 30 1.5 0.3 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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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水生态修复

生物多样性有待提高：随着瑶海区人口增大和经济活动频繁，

生态系统受干扰程度和水生生物多样性受威胁程度与日俱增，一定

程度影响水生生物多样性。

生态流量不满足：根据对现场调查，板桥河生态水位不足，主

要原因是板桥河由长丰的蔡田铺污水处理厂对其进行补水，无其他

补水来源，因此导致板桥河生态流量不足。

（五）执法监管

公众参与度不够：尽管瑶海区已开展了一系列河湖管理行动，

但相关信息的传递和普及还不够广泛，导致部分居民对河长制及相

关政策认知不足。虽然瑶海区尝试通过志愿服务队等形式引导公众

参与河湖管理，但这些渠道依然较为有限，未能充分调动广大居民

的积极性；公众参与河湖管理缺乏足够的激励措施，如表彰、奖励

等，这减弱了居民主动参与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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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

十大精神，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坚持“节水

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思路，认真落实“重在保

护、要在治理”以及“把水资源作为最大的刚性约束”要求。以水资源

水环境承载能力为硬约束，严格水资源消耗总量与强度双控；以水资

源高效循环利用为前提，抑制不合理用水需求；以合理调配水源为重

点，平衡生活、生产、生态需求；以保障供水安全为目标，完善供水

基础设施；以完善水供求调控机制为保障，提升需水供水管理水平。

按照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持续深化河湖长制，加快推进河湖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河湖长制从“有名有责”到“有能有效”，

加快实现“河畅、水清、岸绿、景美、人和”的目标。

（二）基本原则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

护自然的理念，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统筹协调河湖管理保护与

开发利用，促进河湖休养生息，维护河湖生态功能，为区域经济社会

发展提供支撑。

——坚持问题导向、精准施策。针对河流实际和流域特点，全

面梳理河湖管理范围内存在的突出问题，剖析问题原因，细化工作目

标，明确重点任务，实化工作举措，因河施策。

——坚持统筹兼顾、突出重点。统筹兼顾流域社会经济发展和

水资源、水环境承载能力与水生态保护的要求，统筹上下游、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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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干支流、水陆域关系，对显著提升河湖健康水平、基础条件好的

管理保护措施，重点部署、优先安排。

——坚持近远结合、综合治理。按轻重缓急，有效衔接近远期

治理措施。综合供水安全、生态安全和水环境质量安全，突出以河保

湖、以支保干，实行标本兼治、系统治理。

（三）管控范围

“一河一策”实施方案管控范围均为河湖管理范围和水利工程管理

与保护范围。根据《瑶海区南淝河、板桥河、二十埠河、小板桥河等

河道管理范围划定方案》的批复（瑶政秘〔2020〕13号），瑶海区

板桥河管理范围总长 3.69km，均为左岸。无堤段以防洪挡墙外坡脚

线为管理范围；有堤段以背水侧堤角线外 10m护堤地为管理范围。

（四）实施周期

本次实施现状水平年为 2023年，方案实施周期为 2024年~202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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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总体目标

按照有依据、可量化和能考核的原则，提出水资源保护、水域

岸线管护、水污染防治、水环境治理、水生态修复五大任务的分项

目标和主要控制性指标，作为市级河长考核主要依据。

（一）水资源保护

——至 2026年，用水总量控制在年度分配指标范围内。

（二）水域岸线管护

水域岸线管护控制性指标需从岸线划界率等方面进行考核。

——至 2026年，界桩、界碑、公告牌完好率 100%。

——至 2026年，河湖“四乱”排查整治率达到 100%。

（三）水污染防治

水污染防治控制性指标主要从入河排口排查整治、城镇垃圾无

害化处理等方面进行考核。

——至 2026年，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率达到 100%。

（四）水环境治理

结合瑶海区板桥河河长考核的任务与要求，水环境治理控制性

指标拟从控制断面水质、农村生活污水等方面进行考核。

——至 2026年，断面水质优良比例达到 100%。

——至 2026年，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 100%。

（五）水生态修复

主要从水系连通性、幸福河湖等方面进行考核。

——至 2026年，瑶海区板桥河水系连通性良好。

——至 2026年，完成板桥河幸福河湖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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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任务与措施

（一）水资源保护

广泛开展节水宣传：创新节水宣传形式，加大节水宣传力度，

结合“世界水日”、“中国水周”、“全国城市节水宣传周”、

“节水合肥行”等开展形式多样的节水宣传和节水护水志愿服务活

动，推进节水教育社会实践基地建设工作。

（二）水域岸线管护

持续实施岸线突出问题整治：按照《水利部办公厅关于深入推

进河湖“清四乱”常态化规范化的通知》要求，针对侵占岸线现象、

不符合岸线分区管控要求的区域，常态化开展乱占、乱采、乱堆、

乱建等行为的清理整治行动。建立长效机制，加强监管力度，严禁

违法侵占岸线的各类活动。

专栏一 水域岸线管护重点措施

常态化开展河湖“清四乱”：按照《水利部办公厅关于深入推

进河湖“清四乱”常态化规范化的通知》要求，针对侵占岸线现象、

不符合岸线分区管控要求的区域，常态化开展乱占、乱采、乱堆、

乱建等行为的清理整治行动。建立长效机制，加强监管力度，严禁

违法侵占岸线的各类活动。

（三）水污染防治

补齐城镇污水处理设施短板，全面加强城镇污水收集、处理设

施建设。完善老旧城区雨水、污水管网，实施雨季溢流点综合整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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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二 水污染防治重点措施

①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对猪鬃厂、华府嘉园、文明大院、金地

苑、方庙派出所宿舍、玉兰苑、钢西生活区等老旧小区实施整治，

完善小区雨污排水、增设停车位、内外墙粉刷、人行道铺装、沥青

路面摊铺、绿化提升、路灯监控设备安装、自行车棚整治等。

②城中村三年（2023-2025）攻坚计划。对张洼城中村、瓜子厂

地块、站塘城中村 F地块、和平路小朱岗城中村、赵仓坊城中村、

红光菜市场周边等区域实施三年攻坚计划。

③瑶海区中心城区城市更新基础设施补短板项目。主要建设内

容为小区内部阳台排水分类收集处理，针对雨污水管网混接、错

接、管网渗水进行雨污分流改造设计，新建智慧排水系统，加装防

涝防淹设施，针对地下空间出入口易倒灌进行改造设计及相关附属

设施建设与改造等。

④南淝河主排箱涵积涝点整治工程二期。该工程主要是对凤凰

桥泵站（长江东大街至长江东路）箱涵、铁路巷（胜利路至琅琊山

路）箱涵等路段主排箱涵和青龙路（淮南路至嘉山路）、琅琊山路

（银屏街至长江东路）等路段雨污管网进行修复整治，共计修复整

治箱涵及管网约7.8公里。该工程的实施可解决板桥河汇水范围内部

分住宅小区存在雨污混接、错接等问题。

⑤2024年瑶海区板桥河清淤工程（备选工程）

本工程由园林绿化管理中心组织实施，该工程拟对板桥河（北

二环路-入南淝河口）段河道淤泥进行清淤疏浚，改善水流通畅性、

提升河道的防洪能力和清除内源污染。本工程的实施可有效解决板

桥河瑶海区段底泥淤积等问题

⑥板桥河瑶海区对岸工程措施（庐阳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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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桥河流域排水管网完善一期工程。对板桥河支流箱涵排口汇

水范围内的排水管网进行排查检测和雨污分流改造，整治范围约4.5

平方公里。其中排水户约115个，市政道路25条，排水管网总长度约

417公里。

板桥河流域排水管网完善二期工程。对板桥河北二环下游200米

排口、绿都花园泵站排口、北一环上游10米排口和五河路排口汇水

范围内的排水管网进行排查检测和雨污分流改造，整治范围约1.4平

方公里。其中排水户约52个，市政道路11条，排水管网总长度约116

公里。

（四）水环境治理

持续推进河道水质达标：对板桥河（北二环路-入南淝河口）段

河道淤泥进行清淤疏浚，改善水流通畅性、提升河道的防洪能力和

清除内源污染。长度约 3.7km，总清淤量约 5.8万 m3，保证瑶海区

板桥河水质稳定保持为Ⅳ类。

（五）水生态修复

推进幸福河湖示范建设：定期组织开展河流资源现状调查和健

康评价，逐步建立河湖健康档案，实行动态管理，以此为基础，对

标幸福示范河湖建设评价标准，大力推进幸福河湖示范建设，积极

争创幸福河湖，保障板桥河的生物多样性。

生态补水方案：根据《合肥市南淝河、十五里河水系生态补水

实施方案》，通过引用淠河灌区上游佛子岭、磨子潭、响洪甸、白

莲崖四大水库弃水，经淠河总干渠、滁河干渠至董铺、大房郢、蔡

塘水库调蓄后以及利用江水西引工程，对南淝河水系的南淝河干流

及其支流板桥河等河道进行生态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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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执法监管

进一步畅通公众参与渠道：通过民间河（湖）长、企业河

（湖）长、河长+检察长等多元化方式巡河护河；每年组织社会志愿

者、群团组织参加河湖管护行动；保证河湖管理保护信息发布平

台、监督电话、手机 APP、网络举报平台等各种公众参与渠道畅

通。



6、保障措施

37

六、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构建区委区政府统一领导、政府组织实施、部门分工协作、全社

会共同参与的工作格局。以瑶海区河长制管理制度为协调机制，理顺

发展改革、农林水务、生态环境、城乡建设等区直部门业务关系，明

确部门职责，强化组织分工，通过建立完善日常议事制度、信息沟通

制度，加强部门间协调配合。要根据任务分工，将目标、措施和工程

项目纳入本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以及相关领域、行业规划

中，把河长制变为行之有效的行动依据，推动方案顺利落实。

（二）严格考核问责

把河流管理保护任务的落实情况，河流水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

群众满意度作为河长是否称职的考核指标，将考核结果作为地方党政

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对成绩突出的河长及责任单位进

行表彰奖励，对失职失责的严肃追责问责。完善考核机制，上一级河

长组织对下一级河长进行考核，加强干流各级党委、政府落实河湖管

护任务的监督考核。

（三）健全工作机制

完善部门协同、多方协作工作机制，相关部门密切协作配合，按

照职责分工抓好落实，合力推进河流管理保护和河长制各项工作。

深化“河长+检察长+警长”工作机制，充分发挥检察监督、公安执

法职能作用，进一步强化河长办与检察机关、公安机关的协作配合，

着力构建区域协作、部门联动、打防结合、快速有力的行政执法、刑

事司法和检察监督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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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强化要素保障

充分发挥公共财政在推行河长制中的主渠道作用，积极争取中央

财政支持，完善省、市、区级财政补助机制，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撬

动作用。鼓励通过市场的方式，拓宽河长制项目投融资渠道，引导社

会资本参与河流管护。将“一河一策”确定的重点任务纳入到国土空间

规划及相关专项规划，落实要素保障。

（五）强化社会监督

通过主要媒体动态向社会公告河长名单，在河岸边显著位置、人

员密集的村镇竖立河长公示牌，标明河长职责、河湖概况、管护范

围、管护目标、监督电话等内容，接受社会监督。聘请社会监督员、

第三方对河湖管理保护效果进行监督和评价。进一步做好舆论宣传引

导、河湖保护科普教育，提高全社会对河湖保护工作的责任意识和参

与意识，营造共建共管共享的浓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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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
续
推
进

区
河
长
办

区
河
长
办
成
员

单
位
、
相
关
镇

街

面
上
型

（
三
）
水

污
染

防
治

3
老
旧
小
区
综
合
整

治

对
猪
鬃
厂
、
华
府
嘉
园
、
文
明
大
院
、
金
地
苑
、
方
庙
派

出
所
宿
舍
、
玉
兰
苑
、
钢
西
生
活
区
等
老
旧
小
区
实
施
整

治
，
完
善
小
区
雨
污
排
水
、
增
设
停
车
位
、
内
外
墙
粉

刷
、
人
行
道
铺
装
、
沥
青
路
面
摊
铺
、
绿
化
提
升
、
路
灯

监
控
设
备
安
装
、
自
行
车
棚
整
治
等
。

20
24

区
住
建
局

面
上
型

4
城
中
村
三
年

（
20
23
-2
02
5）

攻
坚
计
划

对
张
洼
城
中
村
、
瓜
子
厂
地
块
、
站
塘
城
中
村

F
地
块
、

和
平
路
小
朱
岗
城
中
村
、
赵
仓
坊
城
中
村
、
红
光
菜
市
场

周
边
等
区
域
实
施
三
年
攻
坚
计
划

20
25

区
住
建
局

面
上
型



类
别

序
号

措
施

名
称

措
施

内
容

完
成

时
间

（
年

）

责
任

分
工

措
施

类

型
牵
头

部
门

配
合

部
门

（
三
）
水

污
染

防
治

5
瑶
海
区
中
心
城
区

城
市
更
新
基
础
设

施
补
短
板
项
目
。

主
要
建
设
内
容
为
小
区
内
部
阳
台
排
水
分
类
收
集
处
理
，

针
对
雨
污
水
管
网
混
接
、
错
接
、
管
网
渗
水
进
行
雨
污
分

流
改
造
设
计
，
新
建
智
慧
排
水
系
统
，
加
装
防
涝
防
淹
设

施
，
针
对
地
下
空
间
出
入
口
易
倒
灌
进
行
改
造
设
计
及
相

关
附
属
设
施
建
设
与
改
造
等
。

20
26

区
住
建
局

合
肥
东
部
新
中

心
建
设
投
资
有

限
公
司

面
上
型

6
南
淝
河
主
排
箱
涵

积
涝
点
整
治
工
程

二
期
。

该
工
程
主
要
是
对
凤
凰
桥
泵
站
（
长
江
东
大
街
至
长
江
东

路
）
箱
涵
、
铁
路
巷
（
胜
利
路
至
琅
琊
山
路
）
箱
涵
等
路

段
主
排
箱
涵
和
青
龙
路
（
淮
南
路
至
嘉
山
路
）
、
琅
琊
山

路
（
银
屏
街
至
长
江
东
路
）
等
路
段
雨
污
管
网
进
行
修
复

整
治
，
共
计
修
复
整
治
箱
涵
及
管
网
约

7.
8
公
里
。
该
工

程
的
实
施
可
解
决
板
桥
河
汇
水
范
围
内
部
分
住
宅
小
区
存

在
雨
污
混
接
、
错
接
等
问
题
。

20
26

区
园
林
绿

化
管
理
中

心

面
上
型

7
20
24

年
瑶
海
区
板

桥
河
清
淤
工
程

（
备
选
工
程
）

该
工
程
拟
对
板
桥
河
（
北
二
环
路
-入

南
淝
河
口
）
段
河

道
淤
泥
进
行
清
淤
疏
浚
，
改
善
水
流
通
畅
性
、
提
升
河
道

的
防
洪
能
力
和
清
除
内
源
污
染
。
本
工
程
的
实
施
可
有
效

解
决
板
桥
河
瑶
海
区
段
底
泥
淤
积
等
问
题

20
25

园
林
绿
化

管
理
中
心

河
流
型

8

板
桥

河
瑶

海
区
对

岸
工

程
措

施
（
庐

阳
区

）
（
板
桥
河

流
域
排
水
管
网
完

善
一
期
工
程
；
板

桥
河
流
域
排
水
管

网
完
善
二
期
工

程
。
）

①
对

板
桥

河
支

流
箱

涵
排

口
汇
水

范
围

内
的

排
水

管
网
进

行
排

查
检

测
和

雨
污

分
流

改
造

，
整

治
范

围
约

4.
5
平

方

公
里

。
其

中
排

水
户

约
11
5
个

，
市

政
道

路
25

条
，

排

水
管
网
总
长
度
约

41
7
公
里
。

②
对

板
桥
河

北
二

环
下

游
20
0
米

排
口
、

绿
都

花
园

泵
站

排
口

、
北

一
环

上
游

10
米

排
口

和
五

河
路

排
口

汇
水

范

围
内
的

排
水

管
网

进
行

排
查
检

测
和

雨
污

分
流

改
造
，

整

治
范

围
约

1.
4
平

方
公

里
。

其
中

排
水

户
约

52
个

，
市

政
道
路

11
条
，
排
水
管
网
总
长
度
约

11
6
公
里
。

20
25

庐
阳
区
水

务
局

河
流
型



类
别

序
号

措
施

名
称

措
施

内
容

完
成

时
间

（
年

）

责
任

分
工

措
施

类

型
牵
头

部
门

配
合

部
门

（
四

）
水

环
境

治
理

9
持
续
推
进
河
道
水

质
达
标

对
板
桥
河
（
北
二
环
路
- 入

南
淝
河
口
）
段
河
道
淤
泥
进

行
清
淤
疏
浚
，
改
善
水
流
通
畅
性
、
提
升
河
道
的
防
洪
能

力
和
清
除
内
源
污
染
。
长
度
约

3.
7k
m
，
总
清
淤
量
约

5.
8
万

m
3 ，

保
证
瑶
海
区
板
桥
河
水
质
稳
定
保
持
为
Ⅳ

类

20
25

区
园
管
中

心
河
流
型

（
五

）
水

生
态

修
复

10
推
进
幸
福
河
湖
示

范
建
设

定
期
组
织
开
展
河
流
资
源
现
状
调
查
和
健
康
评
价
，
逐
步

建
立
河
湖
健
康
档
案
，
实
行
动
态
管
理
，
以
此
为
基
础
，

对
标
幸
福
示
范
河
湖
建
设
评
价
标
准
，
大
力
推
进
幸
福
河

湖
示
范
建
设
，
积
极
争
创
幸
福
河
湖
，
保
障
板
桥
河
的
生

物
多
样
性
。

20
26

区
农
林
水

务
局

河
流
型

11
生
态
补
水
方
案

根
据
《
合
肥
市
南
淝
河
、
十
五
里
河
水
系
生
态
补
水
实
施

方
案
》
，
通
过
引
用
淠
河
灌
区
上
游
佛
子
岭
、
磨
子
潭
、

响
洪
甸
、
白
莲
崖
四
大
水
库
弃
水
，
经
淠
河
总
干
渠
、
滁

河
干
渠
至
董
铺
、
大
房
郢
、
蔡
塘
水
库
调
蓄
后
以
及
利
用

江
水
西
引
工
程
，
对
南
淝
河
水
系
的
南
淝
河
干
流
及
其
支

流
板
桥
河
等
河
道
进
行
生
态
补
水
。

20
26

合
肥
市
水

务
局

河
流
型

( 六
）

执
法

监

管
12

进
一
步
畅
通
公
众

参
与
渠
道

通
过
民
间
河
长
、
企
业
河
长
、
河
长
+检

察
长
等
多
元
化

方
式
巡
河
护
河
；
每
年
组
织
社
会
志
愿
者
、
群
团
组
织
参

加
河
湖
管
护
行
动
；
保
证
河
湖
管
理
保
护
信
息
发
布
平

台
、
监
督
电
话
、
手
机

A
PP

、
网
络
举
报
平
台
等
各
种

公

众
参
与
渠
道
畅
通

常
态
化
管
理

区
河
长
办

区
河
长
办
成
员

单
位
、
相
关
镇

街

综
合
型



附图1 板桥河水系图



附图2  板桥河管控范围图（含水质监测点位置）

水质监测点：鸳鸯路桥



附图3-1 合肥市水功能一级区划示意图

N



附图3-2 合肥市水功能二级区划示意图

N



附图4 板桥河“一河一策”实施方案总体布置图

表1  瑶海区板桥河河长名录表

表3 板桥河问题清单表

表4 板桥河工程措施及责任清单表

表2 板桥河控制性指标清单

河流型

河流型

河流型

各镇街

区园林绿
化管理中
心

合肥东部新
中心建设投
资有限公司

区生态环境分局

区生态环境分局

区生态环境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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